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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钢市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 管 工 作 联 席 会 议 办 公 室

舞双随机〔2021〕9 号

关于转发《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平顶山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督查方

案的通知》的通知

全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：

平顶山市纪委监委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对我市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和涉企信息归集工作进行督查。现将《平

顶山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督查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请

各成员单位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，准备好相关材料，迎

接检查。

舞钢市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16 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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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食品生产企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抽查检查实施方案

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的要求，为营

造开放包容、重信守诺、务实高效、安全有序的营商环境，依据

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 号）、《舞钢市人民政府关

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

实施意见》（舞政〔2020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本着“审慎监管”，

减少对市场主体干扰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的原则，按

照《关于印发<舞钢市 2021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

查工作计划>的通知》（舞双随机办〔2021〕5 号）、《关于印

发<舞钢市 2021 年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>的通

知》（舞双随机办〔2021〕4 号）的文件要求和《舞钢市市场监

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》规

定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发改委、市生态环境局，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消防救援大队等 5 个单位对市食品生产企业进行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。

一、检查时间

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

二、检查对象

全市所有市食品生产企业，按照 5%的比例抽取，作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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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1.食品生产监督检查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）；2.用能单位节

能管理监督检查（市发改委）；3.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情况、污染

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的检查（市生态环境局）；4.土地使用情况监

督检查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5.消防情况监督检查（市消防救

援大队）；6.食品卫生情况监督检查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）。

四、实施检查

成立有随机抽取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任组长、其他单

位执法人员为组员的检查小组。检查小组应当在现场检查前以书

面或电话、传真等形式，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的时间及配合检查

的要求，提示准备好相关资料。其中检查活动或检查事项不宜告

知的，不得向检查对象透露情况，不发放部门联合检查告知书。

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等异常情况的，视情节采取制作现场笔录、

初步提取证据、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活动、督促当事人整改等相

应监管措施。责令停止违法与督促整改可以视情采取书面方式、

口头方式、移动执法设备打印等具体方式，相关情况记录于市场

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中，检查事项全部完成后，要

求被检查对象在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签字或

盖章。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或盖章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在市场监

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上签字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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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记录检查结果

执法检查人员根据各个事项检查情况，填写市场监管领域部

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，并签字确认。对被检查主体涉嫌违法行

为如需移送（转办）的，应当在形成检查结果之日起 7 个工作日

内移送（转办）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。抽查检查结果信息包括 1、

未发现问题、2、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、3.公示信息隐

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、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、

5.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、6.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、7 未发现开展

本次抽查涉及的事项、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、合格、不合格等。

六、检查结果公示

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

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

情况记录表中涉及本部门的检查结果信息录入省级平台，并通过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参加联合检查的部门对具体检查过程、检查结果、公示结果

应分别依法负责；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由各部门按照“谁审

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实施后续监管，

防止监管脱节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（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）负责此次部门
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工作组织、协调、指导以及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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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情况汇总上报工作。

邮箱：wgspjgk@163.com

联系人：徐娟娟 0375—8168608

附件：市场监管领域（部门）食品生产企业联合抽查检查情

况记录表

mailto:pdsxxgs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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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市场监管领域（部门）食品生产企业联合抽查

检查情况记录表

检查对象
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

注册号

地址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

检查单位 检查事项 检查结果

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；食品卫生情况监督检查

市发改委 用能单位节能管理监督检查

市生态环境局舞

钢分局
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情况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的检查

市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情况监督检查

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
土地使用情况监督检查

处理意见

备注

检查对象 执法检查人员

（签字/盖章） （签字/盖章）

2021 年 月 日 2021 年 月 日

说明：（1）检查结果栏填写相应编号：1.未发现问题 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.公示信息

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 5.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6.不

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7.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 9.合格 10.不合格。

（2）备注栏可填写检查过程中责令停止违法与督促整改等相关情况。（3）检查对象为非市场主体

时，相关数据项可根据工作实际作相应调整。


